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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2021 年香港公開大學（修訂）條例草案  

 

 

引言  

 

 在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

議，行政長官指令應向立法會提交附件所載的《 2021 年

香港公開大學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。  

 

 

理據  

 

香港公開大學的發展  

 

2 .  自香港公開大學（公大）的前身，即香港公開進修

學院，於一九八九年成立，及後於一九九七年獲頒大學名

銜以來，公大一直透過推出應對社會發展所需的專業及應

用課程，積極拓展其課程種類及範圍，尤其是學位課程。

為回應政府在二零零零年《施政報告》中提出十年內將中

學畢業生接受專上教育的比率增至六成的政策目標，公大

於二零零一年首度推出五個全日制面授副學位課程，並於

二零零三年推出第一個全日制面授學士學位課程。公大亦

於二零零七年加入大學聯合招生辦法，並繼續發展其全日

制面授課程。至今，公大已由一所專注開辦遙距課程的院

校發展成一所全面的綜合型大學，提供約 220 個不同種類

的課程，涵蓋遙距、混合和面授課程，以及全日制和兼讀

制的修課模式，為學生提供靈活的學習路徑。在二零二零

／二一學年，公大共提供 65 個全日制學士學位及 21 個全

日制副學位課程。在學生人數方面，公大在同學年共有約

11 600 名全日制副學位及學士學位學生、約 8 700 名兼讀

制遙距課程學生，以及約 2 000 名研究院課程學生。按全

日制學士學位學生人數計算，公大於全港的大學之中排名

第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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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公大亦致力從各方面提升教與學的質素，推動其學

術發展。公大至今成立了六所學院，涵蓋人文社會科學、

商業管理、教育及語文、護理及健康、科技，以及專業進

修等學術範疇。在硬件方面，公大於何文田設有三座校

舍，包括剛於二零二一年一月開幕的賽馬會健康護理學

院。公大亦在葵興及荔景設有兩個教學中心，配合不同課

程的運作。同時，公大致力在其專精學科範疇增強研究能

力，並已成功於研究資助局轄下的本地自資學位界別競逐

研究資助計劃 1下獲批一共超過 1 億元資助，屬自資界別

中撥款額最高的院校。  

 

4 .  除注重於本港的發展外，公大亦放眼內地及海外，

與多所香港以外的院校建立聯繫，促進學術交流，並為學

生提供每年逾千個香港以外的實習、交流及考察的機會，

藉以豐富其學習體驗。公大亦於二零二零年四月與肇慶市

人民政府及肇慶學院簽署協議，三方共同籌辦公大（肇

慶）的合作辦學項目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高等教育發

展，促進肇港兩地交流與人才培育。  

 

大學名稱檢討  

 

5 .  儘管公大於成立三十多年間發展迅速，然而，社會

上仍有不少人士因為其名稱，誤以為公大只是一所主要為

在職人士提供兼讀制課程的遙距教育院校，而非一所全面

的綜合型大學。不同持份者均向公大反映，此誤解為公大

及其畢業生的進一步發展構成一定挑戰及障礙。  

 

6 .  有見及此，公大校董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決定成立

大學名稱檢討工作小組（工作小組），由校長領導展開正

式檢討校名的工作。工作小組認為，公大的現有名稱會對

其未來發展帶來以下各項挑戰  –  

(a)  窒礙未來學術發展及交流  –  部分大學及學者仍視公

大為主要提供遙距課程，並未具成熟學術研究基礎

的院校，因此影響公大與其他大學的研究及學術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政府在二零一四／一五年度於研究基金下推出三項資助計劃，分別為院校發展

計劃、跨院校發展計劃及教員發展計劃，通過競逐分配方式，支持本地自資學

位界別的學術及研究發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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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合作；  

(b )  學生招生困難  –  由於部分家長及中學教師仍以為公

大主要為在職人士提供遙距課程，因此並不鼓勵中

學畢業生報讀公大。而部分中學生亦存有此誤解，

對公大招生構成一定影響；  

(c)  窒礙公大畢業生的事業發展  –  許多僱主及人力資源

顧問不了解公大的全日制學士學位畢業生的學歷與

其他大學無異，他們同樣通過獲質素保證的大學教

育及相等的校園體驗，並同樣具充足準備踏入職場

發展，因此對公大畢業生的長遠事業發展造成負面

影響；以及  

(d )  對捐款及贊助人影響  –  部分潛在捐款及贊助人對公

大性質的誤解有可能令公大錯失捐款及贊助的機

會，影響公大的財政及未來發展。  

 

7 .  基於上述考慮，工作小組認同有足夠理據考慮將公

大重新命名，並就此於二零一九年四月至二零二零年五月

透過焦點小組、公聽會及網上等方式廣泛諮詢各持份者，

包括教職員、畢業生、學生、諮議會（公大的法定最高諮

詢團體）及其他校外持份者（如捐款及贊助人、合作夥

伴、其他大學校長）。整體而言，持份者認同因現時校名

而產生的誤解不利公大及其學生的日後發展，並贊同應採

用能反映公大作為綜合型大學的新名稱，以應對相關問

題，並促進公大的策略性發展。當中，共有超過 65%受

訪學生支持重新命名的建議。  

 

大學擬議新名的理據  

 

8 .  考慮到諮詢結果反映持份者對重新命名反應正面，

公大校董會於二零二零年七月成立大學重新命名評選委員

會（委員會），專責統籌大學重新命名事宜。委員會由對

公大有深厚認識、社會及教育界資深的人士組成，包括公

大校董會、諮議會、教職員、學生及校友代表，並由校長

領導。根據委員會訂定的評選準則，公大於二零二零年八

月至九月邀請了所有大學成員及公眾人士為大學重新命名

提出建議。期間，公大共收集到約 1 000 份建議，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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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9%來自公眾人士， 26%來自學生， 22%來自校友，其餘

來自教職員。  

 

9 .  委員會仔細考慮了所有收集到的建議，經過三輪篩

選，及詳細分析了各個名稱的優缺點，並徵詢了語言顧問

的意見後，最終向校董會建議採用「香港都會大學」（簡

稱「都大」）及「 Hong Kong Met ropol i tan  Univers i ty」

（簡稱「 HKMU」）為大學的新名稱。校董會基於以下考

慮，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日通過有關建議  –  

(a)  香港是一個繁榮多元的國際大都會，新名稱能表達

反映公大作為香港核心的一部分，支持及貢獻香港

的創新發展；  

(b )  公大的學生來自多元的背景，亦抱有不同志向。而

公大開辦的課程亦涵蓋廣泛範疇，包括全日制及遙

距課程。新名稱具包容性，能配合公大作為綜合型

大學的發展現狀及策略目標，亦反映公大及其學生

和校友創新、進取及多元的精神；  

(c)  新名稱能反映公大提供的教育以專業及應用為本，

能裝備學生透過不同渠道及崗位貢獻香港；  

(d )  新名稱能反映公大的教學及研究屬現代化及具前膽

性，能應對香港及鄰近地區的需要；  

(e)  新名稱在學術定位方面屬中性，能有助公大發展新

的學術領域，以應對社會日益轉變的學習需要及人

才需求，配合公大的策略發展，同時兼顧公大推動

公開進修的宗旨；   

( f )  由於內地的「公開大學」一般只提供遙距課程，新

名稱有助公大及擬設立的公大（肇慶）在粵港澳大

灣區的發展；以及  

(g )  「都會大學」的名稱獲多個國際主要城市內的大學

採用，並不帶負面含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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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重新命名的影響  

 

10 .  公大的使命是「推動學生學習、增進知識和提升研

究工作，並著重發展專業及應用課程，以配合學生對學習

的期望及回應社會對人才的需求」。公大相信，重新命名

能提升不同持份者（包括潛在學生、家長、僱主及公眾人

士）對公大的使命及角色的認識，並消除他們對公大的誤

解，有利公大持續發展及對香港高等教育界別的發展作出

貢獻。  

 

11 .  與 此 同 時 ， 公 大 亦 理 解 《 公 大 條 例 》 （ 第 1145

章）賦予公大於香港高等教育界別獨特的定位及角色，即

以公開進修方式提供高等教育機會，及藉培養學習風氣、

提高知識水平和加強學術研究以支持該宗旨，從而促進經

濟與社會發展。雖然公大近年已轉型為全面的綜合型大

學，公大仍然相當重視公開進修作為大學的核心業務。透

過遙距模式提供副學位及學位課程仍然是大學的重點策略

之一。在重新命名後，公大會繼續秉持以公開進修方式提

供高等教育機會的宗旨，並會維持「為社會提供開放及靈

活教育，致力成為當中的領導者，並發展成為一所卓越的

高等教育學府」的願景。  

 

考慮因素  

 

12 .  教育局尊重公大作為獨立自主的法定機構在管理校

政上享有的自主權。教育局理解，公大重新命名的決定，

是經過公大廣泛的諮詢及嚴謹的篩選程序後，獲公大校董

會通過。教育局尊重公大的決定，並建議修訂《公大條

例》，以將公大重新命名。  

 

13 .  《公大條例》中有關公大的宗旨、權力、管治架構

及運作模式的條文將維持不變。其他提及公大的成文法則

亦會作相關的修訂。  

 



 

6  

條例草案  

 

14 .  主要條款如下  –  

(a)  第 7 條把「香港公開大學」的名稱改為「香港都會

大學」，並以明文訂定起訴和被起訴的能力；以及  

(b )  附表對其他提及公大名稱的成文法則作出相關的修

訂。 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 

15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 –  

 

刊登憲報  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 

 

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 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 

 

恢 復 二 讀 辯 論 、 委

員 會 審 議 階 段 和 三

讀  

 另行通知  

 

16 .  我們建議條例草案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生效，以

配合新學年的開始，並避免影響公大的招生及行政安排。  

 

建議的影響  

 

17 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

不會影響《公大條例》的現行約束力。建議對家庭、財

政、公務員、經濟、生產力、環境、性別議題或可持續發

展沒有影響。  

 

公眾諮詢  

 

18 .  公大在重新命名過程中已廣泛諮詢相關持份者，包

括教職員、學生、校友、諮議會，以及其他外部合作夥

伴。我們亦已就建議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五日報告立法會教

育事務委員會，委員會並對有關建議表示支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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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安排  

 

19 .  我們會發出新聞稿，並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公眾的查

詢。  

 

背景  

 

20 .  公大的前身，即香港公開進修學院，於一九八九年

由政府根據《香港公開進修學院條例》（第 1145 章）成

立，具有頒授學位的權力，並以自負盈虧的模式運作。學

院旨在以公開進修方式，以各種教學方法，致力為所有希

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士，不論其既有資歷、年齡、性別和

種族，提供高等教育機會。學院並藉培養學習風氣、提高

知識水平和加強學術研究以支持其宗旨，從而促進經濟與

社會發展。  

 

21 .  學院的成立初期，由於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有限，

中學畢業生大多選擇投身勞動市場，因此學院主要以遙距

教育模式為年青人及在職人士提供優質及靈活的進修機

會。隨著其發展越趨成熟，學院分別於一九九六年獲頒授

自行評審資格，及於一九九七年根據《 1997 年香港公開

進修學院（修訂）條例》獲頒大學名銜，定名為「香港公

開大學」及「 The Open Univers i ty o f  Hong Kong」。  

 

查詢  

 

22 .  如有查詢，請與首席助理秘書長（延續教育）吳肇

基先生聯絡（電話： 3509 8502）。  

 

 

 

 

教育局  

二零二一年六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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